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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
 

川教厅办函〔2015〕17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2015 年申报事业单位 

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通知 

 

各厅属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： 

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＜四川省事业

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＞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

〔2011〕6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和《关于 2015 年申报事业单

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办发〔2015〕21 号）精神，

现就厅属高校和直属事业单位 2015 年申报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

级岗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（一）事业单位中符合《办法》规定基本条件的工作人员。 

（二）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，聘用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

岗位期限将满的在岗在职正式工作人员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申报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，需提供下列书面材料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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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三份： 

（一）各事业单位申请核准专业技术二级岗位和推荐人选的

公文。 

（二）四川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请审核表（见附

件 1）。 

（三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推荐人选与本单位签订的

原聘用合同、2014 年年度考核登记表、经申报事业单位比照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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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聘期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将满的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

用人员，未按本通知要求重新申报或重新申报后未核准聘用专业

技术二级岗位的，有关事业单位应按《办法》和相关规定，组织

这类人员重新进行岗位聘用，并从 2015 年 5 月 1 日起不再执行

专业技术二级岗位工资待遇。 

（四）各厅属高校和直属事业单位应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

导，认真宣传政策，精心组织实施。要严格按照《办法》规定的

基本条件、申报程序，在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的基础上如实申报。

在申报过程中违法违纪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

按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；事

业单位、主管部门及相关人员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、滥用职权、

打击报复的，要按照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。 

联系人：张强  尹贻伟；  联系电话：028－86111826。 

 

附件：1. 四川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请审核表 

      2. 四川省事业单位岗位空缺、超员情况统计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2015 年 3 月 11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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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四川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请审核表 

 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填表日期 

个人基

本情况 

姓  名  性  别  
出 生 

年 月 
 民  族  

最高学历

（学 位） 
 

参   加 

工作时间 
 

进入本 

单位时间 
 

聘用正高级 

专业技术 

岗位时间 

 

现聘岗位 

类别及等

级 

 
现聘岗位

起始时间 
 学科方向  联系电话  

获得的

荣誉、

称号、

成果 

序

号 
时  间 

项     目 

（列举符合川人社发〔2011〕6 号文件规定的选项条件） 

授予组织 

（以印章为准）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个 人 

承 诺 

我承诺，以上所列荣誉、称号、成果系本人取得。若弄虚作假，我愿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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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四川省事业单位岗位空缺、超员情况统计表 

单位数量  
核准 

岗位 
 

岗位 

总量 
 

现有 

人数 
 

岗位类别 岗位等级 核准岗位数 实聘岗位数 空缺岗位数 超员岗位数 

管理岗位 

二级     

三级     

四级     

五级     

六级     

七级     

八级     

九级     

十级     

七级及以下     

专业技术 

岗    位 

一级     

二级     

三级     

四级     

五级     

六级     

七级     

八级     

九级     

十级



 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3 月 11 日印发 


	Content

